
连南县职工工伤保险待遇申报、审批表
填报单位名称：                  

	参保人

姓  名
	
	身份

证号
	

	受  伤

时  间
	20     年     月    日
	受 伤

部 位
	

	医疗终结时间
	2      年      月      日
	伤   残

等   级
	

	护 理  级 别
	
	是否转回原籍
	转（      ）         不转（     ）

	单位通讯地址
	
	邮码
	

	单位申办人
	
	联系电话
	
	单位电话
	

	工  伤  号
	南劳社工认字   [             ]        号
	单位代码
	

	工
伤
原
因
	

	申报待遇材料明细
	
	名                  称
	份数（张）
	参保单

位

意

见
	医疗费用发票共计（         ）张

医疗费用总额合计（         ）元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1
	工伤认定决定书
	
	
	

	
	2
	工伤事故申报表
	
	
	

	
	3
	工伤事故书面报告
	
	
	

	
	4
	劳动能力鉴定证明
	
	
	

	
	5
	疾病诊断证明
	
	
	

	
	6
	住院费用累计清单
	
	
	

	
	7
	门诊处方
	
	
	

	
	8
	身份证复印件（其它）
	
	
	

	连  南  县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管  理  局  审  批  意  见

	经办人意见
	参保人于2    年   月   日工作中不慎受伤，经劳动局认定为工伤。劳鉴办评定为（   ）级伤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家工伤保险药品目录”给予支付。
工伤医疗费用总额：（           ）元；  
不符合规定（药品目录）的自费费用：（          ）元；
可以报销工伤费用：（           ）元；              经办人：
（  ）级伤残补助：（           ）元。                 
                                                        年     月     日

	医保股审批
意见
	签名：

签名：
年    月    日
	局

领

导审批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①本表供申报工伤（1—10级残废）保险待遇之用，由单位在医疗终结后填报，工伤死亡的填写《工伤死亡待遇申报表》；
      ②本表一式两份，申报单位和社保局医保科各执一份（申报单位在申报待遇的次月10号后到医保科取回本表）；
③参保单位在每月1—20号申报工伤待遇的次月可以支付待遇，20号后申报的归属次月业务处理；
      ④参保人医疗终结后申报待遇时须提供工伤鉴定书和相关申报材料及医疗费用发票、费用清单（处方）、诊断证明。
